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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增持计划情况： 基于对公司经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和未来持续发展前景的充分认

可，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计划

自2023年6月9日起未来3个月内，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按照增持价格为不高于1.20元/股、通过二级市场集

中竞价方式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7,565万元人民币、 且不超过12,050万元人民

币。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6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co.com.cn）披露的《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65号）。

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自2023年6月9日至2023年7月23日，本次增持计划时间已过半，由于增持

价格条件未满足，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

一、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1、计划增持主体：刘山等25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

2、本次拟增持公司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战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和未来发展前

景的充分认可，决定增持公司股份。

3、本次计划增持股份的价格前提：本次增持价格为不高于1.20元/股，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计划增

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1、自2023年6月9日至2023年7月23日，本次增持计划时间已过半，该期间公司股票价格范围为1.29

元/股-2.38元/股，由于增持价格条件为不高于1.20元/股，因此未满足增持条件，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

施。

2、本次增持计划行为将严格遵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三、相关其他说明

1、上述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

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3、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相关情况，督促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遵守中国证监

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本次增持计划为增持主体的个人行为，不构成对投资者的投资建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及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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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7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中山火炬开发区康乐大道18号中山火炬国际会展中心二楼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4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1,404,7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62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余健华先生、万鹤群女士、独立董事秦志华先生、甘耀仁先生、李刚先

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长郑毅钊先生、职工监事莫红丽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田秋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罢免何华女士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9,264,175 84.2462 81,691,194 15.6675 449,400 0.0863

2、议案名称：关于罢免黄炜先生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8,646,407 84.1278 81,685,194 15.6663 1,073,168 0.2059

3、议案名称：关于罢免曹建军先生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726,044 82.4169 90,588,657 17.3739 1,090,068 0.2092

4、议案名称：关于罢免周艳梅女士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684,544 82.4090 90,630,157 17.3819 1,090,068 0.209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

当选

5.01 选举梁大衡先生为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8,709,143 78.3861 是

5.02 选举林颖女士为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6,934,721 78.0458 是

5.03 选举刘戈锐先生为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96,178,106 75.9828 是

5.04 选举刘锗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70,527,446 32.7053 否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罢免何华女士第十届

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

352,920,013 97.7347 7,730,495 2.1408 449,400 0.1245

2

关于罢免黄炜先生第十届

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

352,302,245 97.5636 7,724,495 2.1391 1,073,168 0.2973

3

关于罢免曹建军先生第十

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

343,381,882 95.0933 16,627,958 4.6048 1,090,068 0.3019

4

关于罢免周艳梅女士第十

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

343,340,382 95.0818 16,669,458 4.6163 1,090,068 0.3019

5.01

选举梁大衡先生为公司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293,583,594 81.3025

5.02

选举林颖女士为公司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291,809,172 80.8112

5.03

选举刘戈锐先生为公司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281,052,557 77.8323

5.04

选举刘锗辉先生为公司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170,527,446 47.224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一、议案二、议案三、议案四以特别表决方式表决，四项议案均获得通过。

议案五为累计投票议案，其中梁大衡先生、林颖女士、刘戈锐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刘

锗辉先生未能当选。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弛、冶小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7月24日

●上网公告文件

中炬高新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中炬高新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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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2023年7月27日

2、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989万股

3、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人民币10.00元/股

4、首次授予登记人数：326人

5、首次授予的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业务指南》等相关规定，完成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的首次授予登

记工作，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为989万股。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情况

2023年7月1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公司聘请的

法律顾问及独立财务顾问均对相关事项发表了专业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5日披露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情况如下：

1、首次授予日：2023年7月14日

2、首次授予数量：989万股

3、首次授予价格：人民币10.00元/股

4、首次授予的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5、首次授予对象：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326人，包括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

司（含控股子公司）的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1）限售期：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和36个月，限售期均

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计算。

（2）解除限售：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

予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

予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

予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解除限售的该期限

制性股票，公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限制性股

票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时，相关权益不得递延至下期。 在满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后，公司将统一办理

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

二、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与公司公示情况存在差异的说明

在公司召开董事会确定首次授予日之前，77名首次授予之激励对象因离职、资金不足等原因放弃认购公

司拟向其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首次授予

部分的激励对象人数及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调整。 调整后，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405人调整为328

人， 上述77名激励对象放弃的权益份额调整分配至其他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除

外），首次授予权益的数量总额不变，仍为990万股。

在公司召开董事会确定首次授予日之后至限制性股票登记期间，2名激励对象因资金问题放弃认购公司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万股，该部分放弃的限制性股票直接作废、不予登记，因此本次公司登记的激励

对象人数由328名调整为326名，本次实际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990万股调整为989万股。

除上述调整外，本激励计划的其他内容与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

致。

三、本激励计划的实施是否导致公司不符合上市条件、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的说明

1、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上市条件；

2、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原911,895,872股增至921,785,872股，公司控股股东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仍合计持有公司239,633,124股股票，占本次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的26.00%，本次授予登记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日前6个月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经公司自查，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内，不存

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五、首次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7月20日出具了《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大信验字 [2023] 第2-00017号）： 截至2023年7月18日止， 贵公司本次股权激励发行普通股A股9,890,

000.00股，发行价格每股1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8,900,000.00元，募集资金由激励对象汇入贵公司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分行营业部开立的账号为129379515620的募集资金账户内。

贵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8,900,000.00元，其中：增加股本9,890,000.00元，增加资本公

积89,010,000.00元。

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完成情况

1、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2023年7月27日

2、首次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股）

变动后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限售流通股 62,026,150 6.80% +9,890,000 71,916,150 7.80%

无限售流通股 849,869,722 93.20% - 849,869,722 92.20%

股份总数 911,895,872 100.00% +9,890,000 921,785,872 100.00%

七、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按最新股本921,785,872股摊薄计算2022年度每股收益为6.02元/股。

八、本激励计划所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激励计划所筹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九、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以

授予日收盘价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股份支付费用。 每股

限制性股票的股份支付费用=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授予价格。

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3年7月14日， 首次授予的989万股限制性股票应确认的总成本约为20,

185.49万元。该等费用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并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解除限售的比例摊销。本次授

予在相关年度摊销情况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

用（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989 20,185.49 6,013.59 9,419.90 3,658.62 1,093.38

注：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

效和失效的权益数量有关，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销

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整体影响程度可控。 若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的正向作用，由此激

发管理团队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远高于其增加的费用。

十、备查文件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3]第

2-00017号）。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长华化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长华化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长华

化学”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505.00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1113号文予以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吴证券” 、“主承销商” 、“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3,505.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25.75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

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

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

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本次发

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

差额175.25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数

量为2,506.1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998.9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最终网下、网上发

行合计数量为3,505.00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3年7月24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长华化学” A股998.9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7月

2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长华化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2023年7月26日（T+2日）当日16:00前，按照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

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

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

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

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长华化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7

月26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

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

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

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

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

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

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

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

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六个月（按一百八十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

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

户数为8,156,729户，有效申购股数为58,968,797,500股，配号总

数为117,937,595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11793759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长华化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认购倍数5,903.37346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

20.00%（即701.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1,805.1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1.5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1,699.9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48.50%。回拨

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288271098%， 有效申购

倍数为3,468.95685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7月25日（T+1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进行摇号

抽签，并将于2023年7月26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长华化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7月25日

证券代码：

688076

证券简称：诺泰生物 公告编号：

2023-060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存续分立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泰生物” 或“公司” ）于2022年8月27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股东存续分立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42）。公司股东建德市五星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星生物” ）拟进行存续分立，即分立为五星生物和建德市星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星联管理” ）。五星生物的股东平移至星联管理，各股东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五星生物拟转让其持

有的10,314,700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给星联管理，占公司总股本的4.84%。

公司于2023年6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关于股东存续分立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6）。五星生物股东持股比例由潘余明和潘余有各持股50%变更为潘余明持股51%，潘余有持股49%。

因此，分立公司星联管理股东持股比例亦变更为潘余明持股51%，潘余有持股49%。 变更完成后，五星生物与

星联管理签署了《股份过户协议》。

近日，公司收到五星生物的通知，五星生物与星联管理已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过户完成后，星联管理持有

公司10,314,7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4%。

一、存续分立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存续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建德市五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下涯镇丰和村丰和路16号

股东构成 潘余明持股51%；潘余有持股49%

注册资本 85万元

法定代表人 徐峰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30182754419270A

成立日期 2003-10-22

经营范围

环戊甲酰丁眯生产， 不带储存经营其他危险化学品： 邻苯二甲酸酐、2-甲基-1-丙醇

（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 在批准的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生物有机肥

技术开发、咨询及服务，销售：增塑剂系列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环戊

甲酰丁脒。

（二）分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建德市星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梅城镇工业区

股东构成 潘余明持股51%；潘余有持股49%

注册资本 845.2万元

法定代表人 潘余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30182MABMJ4YH79

成立日期 2021-05-27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份过户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五星生物的通知，确认五星生物向星联管理转让的10,314,700股公司股份已完成过户登

记手续。 过户完成后，五星生物、星联管理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

1 五星生物 无限售流通股 10,314,700 4.84 0 0.00

2 星联管理 无限售流通股 0 0.00 10,314,700 4.84

三、所涉及的后续事项

五星生物与星联管理股权结构完全一致，因此本次股份转让系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股份转让。 本次分立

完成后，星联管理将继承五星生物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做出的全部承诺事项。 本次存续分立不会导

致上市公司控股权发生变更，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和经营产生

影响。

本次存续分立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5日

四川君逸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四川君逸数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本公司”或“公司”）发行的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证券

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

中国金融新闻网，网址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日报

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ｃｎ．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君逸数码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１７２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２

，

３２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３

，

０８０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

行新股，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

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１．３３

元

／

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

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者资金

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Ｔ４７５４

—

２０１７

），公司属于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Ｉ

）大类”中的“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

Ｉ６５

）”。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Ｔ－４

日），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Ｉ６５

）”最近

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７３．５５

倍。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Ｔ－４

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

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水平情况如下：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２

年

扣非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２

年

扣非后

ＥＰＳ

（元

／

股）

Ｔ－４

日股

票收盘价

（元

／

股）

对应的静

态市盈率

－

扣非前

（

２０２２

年）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

－

扣非后

（

２０２２

年）

３００５８８．ＳＺ

熙菱信息

－０．３１６４ －０．４３１４ １１．２３ － －

３００６０５．ＳＺ

恒锋信息

０．２３９０ ０．２２４８ １４．５３ ６０．７８ ６４．６３

３００６４５．ＳＺ

正元智慧

０．５０７３ ０．１８１４ ２７．４２ ５４．０５ １５１．１３

６８８６１９．ＳＨ

罗普特

－０．７４５１ －０．８３０３ １４．３１ － －

３０１１７８．ＳＺ

天亿马

０．５９９８ ０．４４０３ ３１．０４ ５１．７５ ７０．５０

算术平均值（剔除异常值）

５５．５３ ６７．５７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Ｔ－４

日）。

注

１

：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２

：

２０２２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２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Ｔ－

４

日总股本；

注

３

：计算静态市盈率（扣非后）平均值时剔除了熙菱信息（负值）、正元智

慧（极端值）、罗普特（负值）的市盈率异常值的影响。

本次发行价格

３１．３３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２

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摊薄后市盈

率为

５４．６５

倍， 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

Ｔ－４

日）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７３．５５

倍；低于同

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２２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的平均静态市盈率

６７．５７

倍，但仍存在未来发行

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

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

增加导致净资产收益率下降并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

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

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公司提

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

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

、发行人：四川君逸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联系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

府三街

２８８

号

１

号楼

１３

层

２－７

号

３

、联系人：张志锐

４

、电话：

０２８－８５５５７７３３

５

、传真：

０２８－８５５３６３９９

（二）保荐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２８

号易亨大厦

２

层

３

、联系人：程毅、王粹萃

４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４０５６１８－２０８８

５

、传真：

０１０－５６５００３０１

发行人：四川君逸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25

日


